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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经商难免面临各式各样风险，以明清商人

经商情境而论，大概可分为外部与内部两类：外部风

险包括旅途遇盗，货船翻覆，以及地方无赖恶霸、胥

吏或官员勒索钱财，遭人无端指控图财，甚至是棉布

字号老板遭逢踹匠罢工而受人指控贻害社会治安等

等。内部风险则至少包括商品与原料价格大幅波

动，货币与利率急速升降，店内经理或伙计卷款潜

逃，乃至于其他商人恶性竞争、毁约欠债甚至有意诈

欺等等。

前述内部风险也可表述为“商业风险”，指的是

商人面对削价或恶性竞争、交易对手毁约欠债或有

意诈欺，以及聘用员工失职或侵吞资产等。而前述

外部风险的不少内容则涉及政治因素，特别是商人

想藉由诉讼以解决债务等商业纠纷时，可能因为接

触胥吏或官员机会增加，而遭受勒索钱财的更多危

害，故而这类特定的外部风险也可称为“政治风险”。

笔者区分两类风险，主要是想探讨影响清代中

国商人打官司的制度环境，换句话说，本文主要提问

是：商人遇到债务纠纷这类商业风险或内部风险，当

他们无法私下调解而必须向官府提出控告时，即使

商人明白提告可能会陷入胥吏或官员勒索的更多政

治风险或外部风险，他们将如何权衡商业与政治这

两类风险?清代商人面临是否提起诉讼的当下，他们

在寻求司法协助以化解商业风险的好处，以及寻求

司法协助可能反而增添官吏勒索的政治风险之间，

究竟会如何权衡其中的两难?这种选择与决策的两

难问题，放在清代18世纪的具体时空环境下，是否曾

经出现有意义的制度变迁?
本文分为三节：第一节以明清商业书教导商人如

何面对诉讼的相关内容为主要分析对象，特别针对

“是官当敬，凡长宜尊”这类警告商人必须提防官吏

威胁身家财产安全的内容，探究商人面临的经商风

险问题。第二节以巴县档案几件讼案，分析当时商

人遭遇的商业与政治风险，检视商人面对诉讼的反

“是官当敬”?
——检视十八世纪重庆商业诉讼的政治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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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对策。第三节为结语，笔者将针对商书与巴县档

案呈现商人面对司法诉讼的态度做些比较与申论。

一、“不测之祸”?明清商人面对的政治风险问题

传统中国商人的身家财产安全，在皇帝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以及官僚体制之下面临极高的政治风

险，应该是不少学者长期抱持的一种历史认知，大概

属于无庸再议的范畴。欧洲经济史家布罗代尔的下

述评论即很有代表性：中国本土“势力过大的(经济

特权)家族，定将受到国家的怀疑”，传统中国政府总

是“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因而，

“真正资本主义(只能)处于中国之外，譬如说在东南

亚诸岛”，在中国境外的东南亚等地，“中国商人(才)
可完全自由地行事与作主”。①

传统中国商人身家财产安全受到政府严重威

胁，这类论述也可见诸学者对明清商业书籍的讨

论。商业书有刊本与稿本两大类，这里先分析明清

几种“别人写给商人看”或是“商人写给商人、伙计、

学徒等人看”的刊本商业书，特别针对商人面对诉讼

时的劝诫内容，藉以检视当时商人面临诉讼的政治

风险问题。

至少自 16世纪以来，有些商业书即劝商人避免

兴讼，甚至还劝商人出门在外要减少自己无谓的好

奇心，建议商人别到衙门旁观案件审理以免遭受无

妄之灾。《客商一览醒迷》收录《少入公门，毋观囚罪》

如此提出劝诫：

凡到司府州县巡检衙门，及水陆途中口岸

处所，或见奸妇、贼犯异常之事，切不可挤入人

丛，进衙观看。恐问官疑人打点，漏泄机密，关

门扑足(引按：“足”应作“捉”)；或强盗受刑不过，

妄指在近搪塞。苟遭其害，虽公断自明，亦受惊

骇矣。②

商书作者警告这种到法庭观看审理“奸妇、贼犯异常

之事”举动颇具风险，一方面是有些“强盗受刑不过”

可能胡乱指认旁观民众当中的外地人；另一方面则

因为有些法官心理奇特，喜欢猜测犯罪人已有“同

党”偷偷“挤入人丛”到法庭观审故而“关门扑捉”。

一旦法官“关门扑捉”，则人生地不熟的外来客商就

算未遭一并受刑，至少也会饱受“惊骇”。

商业书有直接劝告商人莫要随便兴讼的专门篇

章。如吴中孚的《商贾便览》，这是18世纪极具代表

性的商业书，③《商贾便览》卷1收录吴中孚根据他所

见及商书相关内容而整理新增的31条《工商切要》，

其中即包括劝阻商人随意诉讼以免地方恶棍勒索的

专条，这便是《工商切要》最后一条《好讼祸端当

察》。《好讼祸端当察》全条篇幅长达3页，吴中孚并于

文末注明此条是他转引《愿休集》的篇章，可能也是

当时另外一种坊间刊行文献。

《商贾便览·工商切要》新增《好讼祸端当察》此

篇文字，劝告包含商人在内的所有民众莫要轻易诉

讼，作者既分析“讼棍结连衙役，两相表里”的现实，

又说明“既告状，则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的道

理。同时，此篇文字还详论“或称门上，或号幕宾”种

种类似“司法中介”的打点司法案件人物，他们虽会

主动帮涉讼当事人出谋划策，但碰到这些号称地方

官门丁或是幕友，最后总是诉讼者自己吃亏倒霉：

“现付，则呆子遭骗；封贮，则庸夫入险”，争讼的财物

总归是拿不回来。吴中孚写道：固然官府屡屡禁止

这些各式各样讼棍，“历来各宪查拏森严”，但总是难

以禁绝，商人终归还是得自己加意小心。

吴中孚对商人涉讼做了总结：“讼弊多端，智者

难防不测。终讼，即有财能通神，不无天理报复。宁

省讼费，以资亲邻。专心正业，共乐升平。岂不美

哉!”吴中孚长篇抄录刊印此条《好讼祸端当察》，应

可看出他重视此篇内容并认同其理。劝诫商人诉讼

可能招致风险，确实也是江西商人吴中孚编写《商贾

便览》所欲“公诸商贾”的重要内容。

不止诉讼可能遭逢风险，连只是路上单纯碰到

官员与胥吏，也难保不一定总能平安无事。商人在

外经商难免偶遇官员与胥吏，但有商书仍建议商人

对此亦有必要小心谨慎。如晚明商书《士商类要》收

录《买卖机关》一章，即包括《是官当敬，凡长宜尊》一

条；④再如《商贾便览》收录萧廷祚续增《江湖必读》，

也同样采录此条《是官当敬，凡长宜尊》，⑤两者内容

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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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官当敬，凡长宜尊》这条内容主要劝告商人见

到任何官员都应“起立引避”，同时，遇见任何尊长或

“年纪老大”者，也应敬立路旁或由座位起身，要“谦

让恭敬，不可狂妄僭越”。《买卖机关》这位不知名的

商书作者，对“是官当敬”一语做了解释：“官无大小，

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

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挞，又

将何以洗耻哉!”⑥官威而民卑，晚明官吏对商人造

成的可能危害，确实可由《买卖机关》劝诫商人“是

官当敬”这段论说，让后人感受到当时商人经常受

到全国各地大小官员威胁身家财产安全的辛酸与

无奈，这也肯定属于本文分析明清商人面对的“政治

风险”问题。

官尊民卑格局之下，各级大小官员因为都享有

“权可制人”的地位，竟令商人担忧“触犯”官员将使

自己受辱、遭耻而到了如此胆战心惊地步!有学者根

据《买卖机关》的《是官当敬，凡长宜尊》，并综合晚明

几种商业书的相关内容，给出了如下推断：晚明商

人对政府衙门“普遍地”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心

理，尽管当时商人“不可能完全不和衙门打交道，但

一涉公门便难免有不测之祸”。不只如此，这位学

者还援引清初上海碑刻记载一件盐商控告地棍勾

结衙役的史料，引用当时盐商慨叹的苦痛：“异商之

苦，朝不保夕，人人自危”，⑦进而据此认为：晚明盐

商因为较有势力，或可在诉讼过程中得到申雪机

会，但其他“一般商贩”则不然，他们“在各地受到衙

门中人的诬陷和讹诈”，恐怕很难得到地方官“公断

自明”的公平待遇。⑧

晚明商人遭受不肖官吏欺凌与危害的事例众

多，上述论断应该大体适用明末清初中国不少地方，

但下至 18世纪中国全国各地是否仍然普遍如此?是
否可与明末清初动乱时局等同而论?笔者对此有些

怀疑，故而下节将检视巴县档案几件商业诉讼做些

考察。

除了时代差异之外，这里恐怕还涉及我们应该

如何看待明清商业书文本性质的问题。简单说，商

书本来即倾向于劝告出外买卖的商人凡事都要务必

谨慎小心，以吴中孚《商贾便览》为例，这部商业书劝

告商人在以下三大类事务上“俱宜精察而提防之”：

一，时刻留意财务收支与人事组织。二，教导店内伙

计与学徒既要小心预防各类风险，也要不断认真学

习。三，经商合股要对人常存宽恕，并且避免涉入难

以解决的诉讼。特别是第二大类事务还可区分为三

项：第一，无论出外采买或在店铺帮办，都须要求伙

计谨慎保养身体，远离酒色财气，并时刻留意行旅安

全。第二，伙计在旅途上切记要留神雇夫、船家等人

设计坑害，同时，对其他商人赊欠赖账不还的情形，

也要谨慎预防。第三，伙计必得勤于写信，以通报商

品行情起落；学徒则应尊敬师友，每日勤奋学习各项

生理之道。⑨

我们若真的通读《商贾便览》全书内容，便会发

现作者劝诫商人小心谨慎的事项实在非常非常多，

又何独只是面对官府为然?总之，对吴中孚而言，经

商风险真是无所不在，故而他给商人的真心劝告即

是：“君子俱宜精察而提防之!”对商业书内容若是能

有此种整体认识，则针对上述《买卖机关》所言：“官

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

肆慢侮。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

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我们恐怕应对这段史料

再做更好的拿捏分寸，避免过度地解读；因为商书劝

告商人小心谨慎的事项和对象，其实何止官员而已!
那么，后世史家面对《是官当敬，凡长宜尊》这条史

料，到底可以推论到多远呢?
没错，“官尊民卑”情势 16至 18世纪皆然，但我

们若整体看待商业书内容，则其劝诫商人应该谨慎

“敬畏、尊敬”的对象也不是只有官员。⑩如何结合商

业书劝商人旅途、饮食、起居一切都得谨慎、勤勉的

普遍内容，去更好地拿捏涉及商人畏怕官员的所谓

“不测之祸”那种心理恐惧感?更重要的问题，还有我

们应该如何理解商人面临诉讼或是官员判案的制度

性条件变动?这一问题涉及更多史实的判定，也关系

到我们如何判断 16至 19世纪中国各地司法秩序对

待商人财产及其商业诉讼的政治风险问题，不好只

以商书或是其他文本里的简单劝诫或诉苦，即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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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明清商人面临经商环境的实际状况及其可能发

生的制度变迁。

史料有限，我们当然很难详论全中国。基本上，

在明清中国官尊民卑的格局下，商人面对官员时感

到易遭“不测之祸”故而尽量“少入公门”，避免与地

方衙门打交道，这样的商人肯定是有；但是，相关史

料也能提供足堪反证的事例。

如王士性(1436-1494)在 15世纪后期旅游中国

不少地方，他亲见当时徽州与江西商人存在集体打

官司的风气：休宁、歙县“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

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

身地也”；而且，“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由此

看来，采用“以众帮众”方式这种商人“醵金出死力”

合作打官司的诉讼手段，已然出现在于全国商业崭

露头角的徽州商人身上，这类“以众帮众”的徽商诉

讼手段，后来蔓延到江西商人，一并成为王士性观察

到的当时社会现象。

15世纪中期的明代天顺年间，政府甚至出台新

例，针对“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时碰到

的“负欠钱债等项事情”，规定这类讼案只许在商业

纠纷发生的“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不准“蓦越

赴京奏告者”直接跑到北京打官司，否则，“奏告情

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此条新出例文等于宣告中

央司法机关不再受理那些跳过地方衙门而赴京师控

告的江西商人债务诉讼。尽管此条法律显示当时

中央政府并未积极协助江西商人解决商业诉讼，但

商人勇敢面对诉讼的这类事例，肯定不是前引商书

劝人“少入公门”，乃至学者断言一般商人面对官员

总是感到所谓“不测之祸”等情事所能概括。如何实

事求是地拿捏明清商人进行商业诉讼所面对的“政

治风险”问题?可能还是要找更多实例再做检测。

当然，明清中国如此广土众民，空间与时间因素

的变化，对考察商人的政治风险问题都有一并考虑

的需要，不能对任何例证做出过度的推论。简单说

来，本文认为18世纪清代政治承平与长程贸易更加

发达，许多商业发达城镇已出现与明末清初动荡局

势颇不相同的局面。如何对18世纪清代商人诉讼

面对政治风险的更多案例再做制度层面的考察?针
对“是官当敬，凡长宜尊”的官尊民卑基本格局，乃至

传统中国商人身家财产总是面对专制政府施加“不

测之祸”的这些历史认知，放在具体时空背景的个案

里，重新再做更好的权衡轻重，这应该仍是重要的学

术课题。现存清代重庆地方司法的巴县档案保留着

数量庞大的商业诉讼，其中不少案件的当事人也都

是一般商人，并非大盐商之类的官商关系特别良好

者。本文下节将检索巴县档案几件商业诉讼，检视

18、19世纪之间重庆商人面对的政治风险问题。

二、“勒限比追，变产抵还”：18世纪重庆商业诉

讼的制度变迁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三月至六月间，重庆城发生

“余均义控告刘集贤案”。从事铜铅买卖生意的余均

义(在巴县经商的江西人，监生)向巴县衙门呈递状

纸，指控刘集贤(也是于巴县经商的江西人，又名刘

廷选，也是监生)“讹诈滋事”。原告余均义声称：自

己曾经是铜铅行店主刘声闻(即被告的父亲)的合伙

人，但被告刘集贤接手刘声闻的铜铅行生意后即不

承认其合伙身份，并拒绝归还余均义的股金。相隔

三天，被告刘集贤也呈递状纸，强调余均义并非铜铅

行的合伙人，而是被父亲刘声闻之前辞退的离职伙

计。巴县知县受理后展开调查，并委派在重庆经商

的几位“客长”，请他们针对原告、被告提出各种证据

进行查核以及协商争议。在厘清各项证据后，巴县

知县做出了判决。

类似“余均义控告刘集贤案”这种知县将商业纠

纷委派商人“客长”介入调查与协调的做法，特别是

让同乡商人与“客长”齐聚重庆城的“府(城隍)庙”，在

地方官指派胥役从旁监督之下，涉讼商人各自提供

商业证据等相关文书，大家共同进行账本、契约、信

件等证据的核对与说明，进而由“客长”试着提出原

被告双方都能接受的调停方案，最后再将调停结果

呈报地方官，这套商业纠纷调查与调停流程在18世
纪末的重庆城内，看来已是明确成立的地方司法流

程或商业诉讼体制。

检视“余均义控告刘集贤案”的审理过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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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双方商人提出的种种证据，始终是全案论争关

键。具体而论，此案真相到底是原告余均义主张自

己为“合伙人”身份，还是如被告刘集贤抗辩的原告

其实只是“伙计”?正是巴县知县以及原告、被告三方

面共同关心的最核心事项。在审理此案过程中，为

争取巴县知县信任，原告与被告都不断拿出各种有

力证据；最后，还是由被告刘集贤拿出关键性证据，

他以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的一件“三股均分”合伙合

约，以及乾隆四十一年姜宣才(被告刘集贤父亲刘声

闻的合伙人)将义子余均义逐出铜铅行的私人信件，

运用这两份有力证据，才彻底说服了巴县知县。

运用证据说服官员以打赢官司，这是“余均义控

告刘集贤案”原告、被告双方商人在这起商业诉讼当

中共通的行为模式，也可说是他们面临商业风险与

政治风险所做出的权衡。至于上节有学者引用商业

书文本所推论的商人畏怕官员而产生“不测之祸”的

那种心理恐惧感，在这类商业讼案里，确实不晓得从

何说起?很难想象这是那些并非扬州盐商层级的中

小商人在面对讼案时的实际心理状况。

再如清嘉庆十六年(1811)四月巴县另一件商业

讼案。在本地从事瓷器业生意的牙行商人张志德，

遭合资出股的同乡刘新盛控告，张志德反控刘新盛

任意花费店内股本，双方各执一词，难定是非。经过

巴县知县“批饬八省客长算清”之后，张志德败诉，巴

县县令勒令还钱并撤销其牙行执照，不准继续经营

牙行生意。缠讼一年多，张志德决定上控，嘱咐他的

妻子张任氏“奔赴藩宪具控”，也就是由重庆径赴成

都，向四川布政司呈上此件商业诉讼的控词，诉说其

夫张志德的冤枉。四川布政使将上控案发还，要求

“巴县确切查明，照例具详”。

嘉庆十八年八月十一日，现任巴县知县董淳重

新查核，并呈交四川布政使一份包括判决内容的公

文书：“张志德敢捏情妄控，实属不安本分，应照‘不

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伏查：领帖开行，例

应身家殷实。乃张志德既乏资本，复敢把持，勒派行

用；未便复令开设，致有拖欠客账，并滋扰累，应请斥

革。除将原领牙帖追缴贮库，另文缴销，俟另募殷实

之人顶补承充，并径详藩宪外，所有议拟斥革缘由，

理合具文，详请宪台俯赐察核示遵。”

直到 19世纪上半叶的重庆城内，类似此案要求

“八省客长算清”原告与被告双方债务实情者，仍有

不少实例。所谓的“八省客长”，主要都是一些外省

乡贯但在重庆经商多年的商人；政府要求其协助处

理商业讼案，在现存“巴县档案”中，每当涉讼双方商

人各执一词，特别是账务问题无法厘清之际，地方官

便常会“令八省客长清算”。

嘉庆十一年七八月间巴县开始了另一件较大规

模商业讼案。在重庆经营瓷器业的一群浙江商人，

因为对乾隆八年大家共同捐款成立“列圣宫公所”

(也称“浙江馆”或“浙江会馆”)的公款管理方式产生

歧见，沟通不成，争议愈演愈烈乃至互相提告，双方

由位于重庆城的巴县知县、重庆知府，一路控告到位

于成都的省级衙门。在缠讼过程中，巴县知县与重

庆知府都曾数次要求“八省客长”，会同浙江会馆管

事人员的“各栈司事”瓷器业商人，再加上地方衙门

派出的户、工房书役，一块到重庆城“府(城隍)庙”公

开检点账簿，进行账务比对与汇算。

由整起案子处理大概流程看来，双方商人纠纷

的主要起因，可追遡到之前爆发的瓷器贸易市场经

营权之争，以及连带引发的上万两白银债务纠纷。

双方互控时间至少上起嘉庆二年，然后一直进行到

本案成立的嘉庆十一年，在此九年间，双方往返于巴

县、重庆府以及省城成都省级衙门之间相互提告，受

理案件官员包括知县、知府以及几位省级长官，可见

到双方商人就是想赢得债务纠纷最后胜诉。

这批有点像是“案中案”的系列相关文书，为当

时赴成都上控的一群浙江商人留下诉讼花费金额的

蛛丝马迹。从嘉庆二年到五年，单是以邢士良为代

表的浙江籍瓷器商人一方，在成都进行上控所缴纳

与花费的诉讼费用，连同赴成都打官司商人代表的

食宿等开支，就花掉了4400两白银。同时，按照这件

讼案里的相关纪录，浙江会馆管理阶层原本同意邢

士良向会馆请领公款报销这笔四千余两讼费，但最

后在公款报销讼费过程却出现了争议，进而引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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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管理阶层间的公款账目不清纠纷乃至双方商人会

员的互控。本文暂不讨论会馆公款报销细节引发的

争议，但很明显地，这里存在商人共同出资“合伙打

官司”的现象，此与当时中国其他地方民众合伙募集

讼费的其他例证颇为类似。

嘉庆二年到五年的成都上控讼案，邢士良一方

取得最后胜诉，省级官员判处另一方商人还钱并必

须在成都“押追”清偿债务。在这份诉讼文书里，还

看到败诉商人在押追期满一年便提出返回家乡重庆

“变卖家产”偿还债务的请求。经省级官员许可，被

告商人返回重庆，但回重庆之后却迟迟不履行变卖

家产偿债约定，故而再次引发新一波诉讼。

对照吴中孚在《商贾便览》劝告商人莫打官司的

劝告：“讼弊多端，智者难防不测。终讼，即有财能通

神，不无天理报复。宁省讼费，以资亲邻。专心正

业，共乐升平。岂不美哉!”巴县档案这些商人往返

巴县、重庆府以及省城成都省级衙门之间相互提告

的讼案实例，呈现了一幅极不相同的画面。

嘉庆二年到五年邢士良等浙江商人赴成都上控

案，不仅展现商人为赢取胜诉而集体筹募讼费的诉

讼手段，讼案文书里败诉商人遭到“押追”乃至返回

重庆变卖家产偿债等的记录，更反映18世纪后期商

人债务诉讼其实已经受到当时商业法律制度变革的

具体影响，值得做些阐明。

乾隆二十三年由云南布政使傅靖条奏，并经中

央司法机关决议制订的《牙行侵欠控追例》，正式区

分了两种类型的牙行侵欠客商财货案件：一种是“审

系设计诓骗，侵吞入己”的牙行蓄意积欠客商债务案

件，即照刑度较重的《大清律例》《诓骗》本律“计赃治

罪”，凡是积欠客商债务达到“一百二十两以上”，即

“问拟满流，追赃给主”，立法重点在以刑罚逼迫牙行

清偿自己造成的债务。另一种则是“分散客店，牙行

并无中饱”案件，此种案件处罚轻微者甚多，立法重

点放在要求牙行赶紧帮客商向作为第三方商人的

“客店”取回财货。所以，在第二种牙行“并无中饱”

案件里，若是债务在“一千两以下”，牙行在“照例勒

追，一年不完”之后才“依《负欠私债》律治罪”；但若

案件债务金额达“一千两以上”，牙行虽无中饱也要

“监禁严追”，客商债务“一年不完”，代客商向客店追

还债务的牙行便必须“于《负欠私债》律上加三等，杖

九十。所欠之银仍追给主”。

乾隆二十三年添入《大清律例》的《牙行侵欠控

追例》可谓是一条商业债务立法，针对此条刑部新

例，户部随后也以“则例”做了补充与搭配，薛允升

批注《牙行侵欠控追例》时，即曾摘要引用了这条《户

部则例》相关文字：“其牙行侵吞客帐者，将本牙勒限

比追，变产抵还。不足之项，令互保摊赔”，这是针对

前述《大清律例》牙行侵欠客商财货的牙行“审系设

计诓骗，侵吞入己”第一种案件类型而制订。至于

《大清律例》规范牙行侵欠客商财货的“分散客店，牙

行并无中饱”第二种类型案件，《户部则例》也有相应

的具体规定：“如系铺户诓骗客商者，将铺户勒限追

比。追不足数，令牙行赔补。”可见“勒限比追，变产

抵还”的《户部则例》规定，即是针对《大清律例·牙行

侵欠控追例》惩处牙行“审系设计诓骗，侵吞入己”那

种恶性重大犯行，在协助客商追偿债务方面所补充

规定的某种施行细则。《户部则例》这条“勒限比追，

变产抵还”的施行细则，显示地方衙门确实按照当时

法律规定，对客商追还牙行侵吞债务提供种种法定

的协助，这些以法律援助客商解决债务纠纷的司法

机制，都具体反映在嘉庆二年到五年邢士良等浙江

商人赴成都的商业债务上控案。

邢士良等浙江商人控告牙行侵欠债务案件累积花

费的 4400两白银，有可能还另外涉及贿赂地方官员

与衙门胥吏的种种隐情，然而，此案败诉牙行先在成

都遭到“勒限比追”一年，然后败诉牙行再向官府申请

准其返回重庆“变产抵还”，由讼案留下此项记载来看，

此案可谓相当程度呼应了乾隆二十三年《大清律例·牙

行侵欠控追例》以及《户部则例》添补“勒限比追，变产

抵还”相关法律，这些法律规范的出台，都是为了协助

客商追究牙行积欠的商业债务，无论是区分牙行积欠

客商债务的两种类型，或是制订“勒限比追，变产抵

还”的执行细则，都构成了当时司法机关的法律改革，

也可谓是涉及协助商人解决债务问题的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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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幕友白如珍撰写《刑

名一得》这部当时流行的“幕学”书籍，针对“刑名”

幕友与“钱谷”幕友面临某些“刑钱交涉”复杂案件究

竟应该如何彼此分工，白如珍做了颇为仔细的列举，

其中即包括几条涉及债务纠纷案件的相关建议：“词

内有钱债应追、田产不清等类，应归刑名(幕友)”“……

牙行客欠、营销盐茶、鼓铸制钱，一切有关钱粮水旱

并修理工程之事，概归钱谷(幕友)”“内有应追钱债、

应变房产，与夫官员到任履历谢禀、级纪参罚……一

切巡查防范、整饬风俗、宣施教化之事，统归刑名(幕
友)”，由此看来，所谓“应追钱债、应变房产”以及

“牙行客欠”“钱债应追”等案件，都已经是白如珍信

手捻来的司法讼案类型。

这类幕友传授的幕学知识，也可视为 18世纪商

人债务诉讼已然是清代某些商业发达地方的衙门日

常司法行政，算是商业讼案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

而不仅仅是商人必须运用人际关系寻求解决债务问

题的偶发性事件，更很难证成前引余英时指称“一般

商贩”在“各地受到衙门中人的诬陷和讹诈”时恐怕

很难得到地方官“公断自明”的公平待遇。

教导地方官员如何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明刑

管见录》，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出版，此书作者穆翰

(1804-1863)在全书首节的《审案总论》，针对审理案

件涉及各类书面与口头证据应该如何处理做了清楚

提示：“户婚、田土案之文契、身契、婚书，钱债案之合

同、老账、退约、借券等(原注：万金老帐、日用流水

钞、钞契，均须逐细查对)。因何双方尚未输服之原

委(原注：或因要证未到，或因尚须覆勘之处，务要记

清)，将诸紧要之处，熟记于心，然后将一干人证先讯

一堂，须和容悦色，任其供吐，不必威吓驳诘。”同时，

针对“钱债”案件，穆翰也强调要将原告双方提供的

所有契据分为两大类，分别予以谨慎而且细心的处

置：一是“应发还”的契据，要将这类契据“当堂发还，

取具领状附卷，以免书差勒索领费”；二是“应存查”

的契据，要“于堂单内注明，即粘连堂单之后，以免遗

失(原注：如钱票、银票，即饬役同本人至铺对明，示

以因讼存案，以防案未结而关闭。对明后，其钱若

干、票几张，用纸包好，朱笔画封，粘于堂单之后)，案
完后，即饬具状祗领”，这里提及涉案相关的“钱票、

银票”，地方官应委派差役陪同当事人到开出票据的

钱铺或是票号等金融机构，说明票据因为“因讼存

案”而有必要重新协商予以展期，以免票据到期“关

闭”而造成当事人损失。穆翰写作此书前的地方官

任职地点，集中在直隶的承德府平泉州、丰宁县与滦

平县，而他任职这些地方的任知州与知县，是道光二

十至二十五年。有理由相信，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

的中国商业发达城镇，类似穆翰这类愿意认真并且

有能力处理商人钱债案件的地方官，肯定不在少数，

这种商业讼案处理模式相信已经是一种全国范围内

的制度性存在。

要之，以本文援引巴县档案商业讼案实例看，涉

讼商人在省、府、县不同地方衙门互控甚至缠讼，应

该并非只是当时特例。地方官处理这类商业讼案，

通常会委派“八省客长”等地方商业领袖人物，协助

查核涉讼双方商人的契据与账簿等商业文书证据，

并常会与地方官派出的户房、工房书役在“府庙”共

同核实账册。由这些案件看来，要说这里反映商人

接触官员时反映了什么“不测之祸”的恐惧感，大概

与实际情形出入甚大。清代重庆商人到底如何拿捏

商业讼案里的政治风险，恐怕仍需就事论事，绝非凭

借商书刊布流通“是官当敬，凡长宜尊”等箴言便能

全面概括与精确传达。

三、结语

18到19世纪前期的重庆城，已是当时中国国内

商业发达城市之一，吴中孚长年经商的江西玉山县，

无法与重庆城繁荣程度相比。但若是持与苏州、广

州、汉口、北京等全国性都会相比较，则重庆商业发

达程度还是有不小距离。

诚然，清代经济发展程度的空间差异甚大，但我

们也不好将清代重庆出现地方官委请“八省客长”与

会馆“司事”等商人协助商业纠纷审理工作的许多事

例，只是视为长江上游一座商业城市的孤例。没错，

“官尊民卑”仍是清代官商关系的基本格局，但真要

将《买卖机关》的“是官当敬”文句，与商业书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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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的相关解释，扩大解释为一般中小商人面对

官员所时刻感知到的“不测之祸”，这恐怕便缺少拿

捏史料的必要分寸了!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

随着长程贸易而在某些商业城镇里出现愈来愈多的

商业讼案，商人在权衡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两难问

题时，也开始与本地官员有着更多的良性互动，并且

试着用证据来打赢官司；而本地商人领袖的各省“客

长”也因为受到地方官委托调查商业纠纷的证据问

题，因而与地方官在司法案件中也有了较多联系。

这种官商之间因为讼案日增而于日常生活里形

成的某种良性互动关系，可能让原先商人因为讼案

不多而与地方官少有接触的那种特别敬畏官员的

“不测之祸”心理感受，慢慢在那些商业发达与商业

讼案日增的城镇里产生微妙的心理变化；简单说，

那种商人面对官员的“不测之祸”心理感受，可能愈

来愈不再是 18、19世纪中国商业发达城市里的实际

情况。

最后，所谓明清商人感到“不测之祸”那种心理

感受的说法，还有必须再予拿捏分寸的地方，那即是

抄稿本与刊本商业书存在的某些巨大差别：后者经

常说得冠冕堂皇，有时是场面话；而前者则稍能肆言

放论，此时才更近心底话。这中间差别不是孰真孰

假，而是商人立论，其实各有不同适用所在；也是所

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后来学者不察，推论过度，恐

怕便只是以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吧。至于古人

酒杯到底方圆、尺寸与材质、色泽实情如何，可能便

不一定能够理解真确了。

举个实例。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阶》是抄稿本商

业书，不少内容固然与《商贾便览》刊本商业书相似，

但试看以下一条：“生意不比古时以老实正派、古古

板板。目今，若依古时做生意者，鬼也不上门!时下，

须要花苗，言如胶漆，口甜似蜜，还要带三分奉承，彼

反觉亲热，买卖相信。如最相熟者，还可说两句趣

话。多大生意，无不妥矣!但今世俗，只宜假，不宜

真。又道：一日卖得三石假，三日卖不得一石真。嗟

夫!真乃世俗之变也。”这不是在讽刺，而是一位有

经验商人一方面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另一方

面却同时教导后进商人不要“古板”，要“言如胶漆，

口甜似蜜，还要带三分奉承”，甚至卖东西给顾客时

还得“只宜假，不宜真”。为了抢做生意，只得权变，

只得假装。

这种话语不太容易出现在无法确定读者具体是

谁的刊本商业书，但抄稿本商书原则上可由作者掌

握要给谁看，故而透露些商场机密，甚至讲出自己并

不反对哄骗顾客的话，那也无伤大雅。由此看来，刊

本商业书出现的“是官当敬”，到底是保持商人对待

包含官员在内的所有人事物都一贯谨慎小心，还是

真的特别感到官员将对自己带来“不测之祸”，这中

间恐怕还是有再予拿捏分寸的余地。

我们应该继续留意刊刻本与抄稿本明清商业书

之间的可能差异，但整体来看，16到 18世纪中国出

现的许多刊本与抄本商业书，都曾发挥一定作用。

这些商业书的作者、编者、传抄者与读者，他们针对

各自感兴趣的商业事务主题，共同分享并传播许多

经商所需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影响当时商业经营与

商业训练，而且这些商业书记录的许多经商知识，还

能反映当时商人对不同人际关系、个人志业选择乃

至德行与财富累积之间因果关系等问题究竟如何界

定与论说。未来，我们应该更好地拿捏分寸，搭配不

同文本，让这些商业书“已说”与“未言”的各种可能

内容能够更细致地相互补充。

总结来说，如何评估清代前期重庆城以及其他

商业发达地方商人面临的政治风险问题，这其实涉

及我们如何整体理解16世纪以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对包含法律在内的社会结构究竟造成何种程度以及

朝向何种方向冲击的大课题。余英时曾对此课题做

了综合性评价：“16世纪以后商人确已逐步发展了一

个相对‘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立足于市场经济，

但不断向其他领域扩张，包括社会、政治与文化；而

且在扩张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其他领域的

面貌。改变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会与文

化。”这类看法大致认为明清市场经济发展对当时

社会与文化影响力度比较大，但在政治方面则作用

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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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文化造成的影响，目

前学界讨论较多内容大多放在士人既有价值观如何

受商人文化巨大冲击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士人价

值观因为商业冲击与商人影响而发生种种微妙变

化，除了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着

重分析士人“治生”观念遭受明清“贾道”或是“商人

精神”的影响之外，明清消费史许多研究成果也呈现

晚明以降士大夫受商人财富增加而引发某种社会身

份的“认同焦虑”。但在士人价值观与某种身份焦

虑受到商业与商人影响而发生微妙变化之外，政府

经济政策其实也曾经出现重大调整。

16世纪以后越来越多士大夫提出“重商以利农”

的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的主要理据，涉及商人在

粮食贸易与银钱比价两方面事务扮演的关键角色。

愈来愈多士大夫认识到：如果商人不带粮食与白银

来至境内贸易，则本地粮食供给数量与银钱比价波

动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言之，某些地区百姓不仅

将因此面对粮食不足的威胁，而且，当小农需将平日

使用铜钱兑换白银向政府缴纳赋税之际，本地白银

价格也会因商人少带境外白银前来而使本地银价相

对上涨，致使小农必须以更多铜钱才能换足缴纳赋

税所需的定额白银。为保障农民生计，故而政府必

须一并保护商人经商安全，这便构成晚明以后“重商

以利农”相关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理据。这种“重

商以利农”的商业政策调整，怎能不算是商业发展对

政治的重要冲击呢?
再如 16至 18世纪之间明清“保富”观念更加普

遍发展，还有 18世纪滇铜开采过程中，以李绂为

代表的官员提出“公利之利，无往不利”的相关论述，

透过“公之于人，则可以富国而裕民；私之于官，则至

于害民而病国”等经济修辞，把开采矿藏自然资源的

正当性，赋予饶富资本并有组织长才的铜厂商人。

这些事例也都具体涉及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调整。

因此，若从晚明以至清代经济政策变化做观察，

则前引余英时有关市场经济与商人意识形态冲击明

清社会的不同层次：“改变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

是社会与文化”，这类判断似乎便有需要做些修正；

“重商以利农、保富、公利之利”等相关经济政策，其

实也可反映当时商业经营与商人财产安全程度都能

得到更稳固支撑，这也不能不说是受到商业冲击的

一种明清“政治”状态。

从上述这些政府经济政策变动的讨论层面看，

本文分析18世纪重庆城商人面临的政治风险问题，

以及探究“是官当敬，凡长宜尊”等商业书相关内容

涉及商人面临司法诉讼的心态，或可视为当时中国

商业诉讼与地方司法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良性互动关

系的例证，这些事例应该也可视为明清市场经济发

展冲击法律与“政治”而带来的有意义历史变迁。

(本文作为会议论文发表时，尤陈俊先生曾提供

许多有用建议，十分感谢。撰写本文期间也得力于

香港研究资助局“十八、十九世纪重庆城的商业与政

治”研究计划的补助，特此致谢；执行计划期间，也谢

谢吕卓遥先生协助。)

注释：

①这段评论涉及布罗代尔以“不透明性”区分资本主义与

市场经济本质性差异的论断，15至19世纪欧洲由商业资本主

义逐步成长到金融资本主义，此段历程展现了以“一小部分人

的特权”得到国家政权充分支持为关键特征，少数大商人得以

更安全地在包含银行业在内的各种大买卖里获取独占的高额

利润，造就了一种“不透明的”而且“具有支配性的”商品交换

模式，这些都是传统中国只有市场经济而无资本主义发展的

重要原因。相关讨论以及笔者引文可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

的动力》，杨起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44页。

②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书前有明崇祯八年(1635)《合

刻水陆路程序》，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 天下路程图引

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6页。承蒙日

本学者泷野正二郎告知其曾检阅崇祯八年原书，李晋德应作

李留德。

③研究吴中孚《商贾便览》的专论可见：寺田隆信：《山西

商人研究》，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281-
302页。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洪叶

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第 3-133页。Richard John Lufr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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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 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张海英：《走向

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中华书局，

2019年。邱澎生：《由〈商贾便览〉看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伦

理》，《汉学研究》第33卷第3期(2015)；邱澎生：《当经济遇上法

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第 351-
394页。

④程春宇：《士商类要》，第364页。

⑤吴中孚：《商贾便览》卷1，第14-15页。

⑥程春宇：《士商类要》，第364页。

⑦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58页。

⑧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

史之一面相》，载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

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1998年，第36-37页。

⑨邱澎生：《由〈商贾便览〉看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伦理》，

第221-222页。

⑩邱澎生：《由〈商贾便览〉看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伦理》，

第 220-228页。劝告商人留心各类经商风险，已是晚明社会

与出版文化呈现的一个重要面向，相关研究参见黄仁宇：《从

〈三言〉看晚明商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7卷第 1期，

1974年，第 133-154页；足立啓二：《明末の流通构造―〈杜骗

新书〉の世界―》，氏著《明清中国の经济构造》，汲古书院，

2012年；高寿仙：《从〈杜骗新书〉看晚明的商业经营与商业风

险》，《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4期；孙诗

怡：《明代的商旅风险论与商人文化——以商书为中心》，台湾

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10年；Daniel M. Youd,“Beyond
Bao: Moral Ambiguity and the Law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Robert E. Hegel and Katherine N.
Carlitz eds., Writing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rime,
Conflict, and Judgmen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王士性：《广志绎》，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

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6页。文中“江右人”指江

西商人。

16世纪《弘治问刑条例》收录此条新例：“江西等处客

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

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

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黄彰健编：《明代律例汇编》，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9年，第 855页)，这条新

例其实修订于 15世纪中期天顺年间(1457-1464)，王肯堂曾

建议修改例文：“贾客不止江西，江西亦非首省，似宜改此二

字”(王肯堂：《大明律笺释》，影印清康熙三十年(1691)顾鼎重

辑序刊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辑 25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604页)。

如清代中央与某些地方政府即分别透过修改《大清律

例》与几部“省例”，针对商人与牙行间的债务诉讼，以及当铺

失火应该如何区分“过失”赔偿损失等案件，做了不少司法改

革。相关事例可见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

业法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0-324页。

《余均义控告刘集贤案》，“中研院”近代史所购藏：清代

巴县县署档案：乾隆期(1736-1795)司法类微卷，盖有四川省档

案馆编码：6-1-1857。此案在审理各阶段争议的更多细节可

见邱澎生：《十八世纪巴县档案一件商业讼案中的证据与权力

问题》，载刘铮云主编：《明清档案文书》，(台北)政治大学人文

中心，2012年，第421-491页。

邱澎生：《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第

336-341页。

邱澎生：《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第

340页。

《巴县张志德无力开设磁器牙行把持滋事追帖斥革一

案》，四川省档案馆藏清代四川巴县衙门档案，档案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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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fficials Are to Be Respected”?
Unveiling the Political Risks of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ongqing

Qiu Pengsheng

Abstract：Commercial transactions bring commercial risk such as breach of contract and fraud. Merchants can
reduce this risk through litigation. However, under certain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businessmen who engage in litigation
may run the risk of extortion by officials. Faced with the dilemma that litigation may reduce commercial risks but
increase political risks, how did the Ming and Qing merchants weigh their options and choose? This article not only
analyzes the discourse of business handbooks that exhorted businessmen to reduce litigation, as seen in aphorisms
such as“all officials are to be respected”, but also investigates the merchant strategies and official adjudications found
in several commercial lawsui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ongqing. In so doing,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Qing commercial litigation and sho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marketization of the economy
impacted the Qing justice system and led merchants to reevaluate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risk.

Key words：commercial litigation; business handbook; political risk; commercial risk; Chongqing; the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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